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

招标文件 
备案登记号：三浦招备【2025】105号
招标人：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招标代理机构：康润（台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监管机构：三门县浦坝港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二五年十月

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
招标公告
为便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经村两委及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将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招标范围

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土地性质为村集体所有、村集体经营的农业种植用地，土地总面积55亩（面积不再丈量，投标人自行组织踏勘现场）。

二、项目承包年限
承包期为10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公历2035年 11月 13日止。（不足10年按10年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具有承包经营能力并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自然人。

四、投标保证金金额及报名办法、时间及地点：
 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元），投标保证金在报名时以现金形式同时递交（保证金装袋并备注投标人名字），中标的投标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后退回，未中标的投标保证金在开标结束后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当场退回。

 报名时间：公历2025年11月5日下午14：00-14：30时，报名时须携带投标保证金、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原件核对后退还），逾期不予受理。

 领取标书、报名地点：三门县浦坝港镇三角塘村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报名办法：报名时携带投标保证金，本人身份证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每人限购一份标书。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标书递交截止及开标时间：公历2025年11月 5 日下午14：50时。

5.2标书递交及开标地点：三门县浦坝港镇三角塘村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六、投标书填写方法
投标书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

投标人须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本次招标，每个投标人只能递交一份投标书，同一个投标人递交多份标书的取消投标资格。投标人必须考虑清楚，投标后必须按照投标报价中标。在投标书上必须填写投标报价、投标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如不填写，则该投标书作无效标处理。投标报价以元计，填写投标报价时，必须填写投标报价大小写，表格要填写完整，要认真仔细，字迹要清楚，投标报价大写保留到元，小写保留整数，大小写填写的金额必须一致，大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七、投标书的密封
投标人应将投标书按规定密封，并注明项目名称、投标人姓名。

密封要求：密封袋封口处投标人印章或签字。

八、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明底暗标上浮方式公开进行招标，标底为每亩每年1800元，如果报价低于标底的，作废标处理，并没收投标保证金。在所有有效报价中，取投标报价最高者为中标候选人。如有多个投标人出现相同最高标的，则按现场抓阄方式确定一家为中标候选人；如中标候选人弃标的，则所交投标保证金没收，并重新组织招标。
九、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根据评标结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要求，中标候选人应在三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址http://www.sanmen.gov.cn/col/col1229610743

/index.html”接受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3日。

十、签订合同

中标人应于中标公示期满后两天内（下午15:00时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并根据付款方式支付承包款。并与招标人签订《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合同》，中标人中标后放弃承包或不按时付清承包款，不按时与招标人签订承包合同的，则取消中标人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伍仟元整没收，该项目由招标人另行招标发包。

十一、承包要求：

承包要求：中标人承包后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在承包期内遭受台风，水旱灾其他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的，招标人不负责任，一切损失由中标人自负。

承包期内，如因政府建设需要征用土地，招标人有权收回征用土地，涉及该土地的地面附着物补偿费或青苗款补偿归中标人所有。土地征用后，招标人按中标人实际经营时间计算承包款，多收部分承包款退还中标人，退还部分承包款不计利息。

本次土地需按照国家政策种植农作物（不允许种植多年生农作物），不得改变土地性质。土地原有资源中标人不准外运及外卖，处置权归招标人。

种粮大户补助款归中标人所有。

承包期满后，老机耕路、水渠要按原样归还招标人。
其他要求：如本次招标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收到有效的投标文件不足三家，则本次招标失败。

本公告解释权归招标人，具体事项以签订合同为主。

付款方式：承包款分三期支付。

（1）第一期支付3年承包款，应于中标公示期满后两天内（下午15:00时前）付清该土地第一期承包款并与招标方签订《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合同》，乙方中标后不按时付清承包款或不按时与甲方签订承包合同的，则取消乙方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伍仟元整没收，则本次招标失败，该项目由甲方另行发包。

（2）第二期支付3年承包款，2028年10月1日前付清第二期承包款。

（3）第三期支付4年承包款，2031年10月1日前付清第三期承包款。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2%。签订合同前汇入业主指定帐户，服务期结束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乙方不按时付清承包款的，则合同终止，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由甲方另行发包，甲方有权处置该土地所有种植物、建筑物、构筑物及附着物。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联 系 人：程尚宽
联系电话：13326055312
招标代理机构：康润（台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龙千

联系电话：13566898077

招标人：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招标代理机构：康润（台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监管机构：三门县浦坝港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5年10月 28日

附件一：
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
投标书

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根据你方的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招标文件，经考察现场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后，在全部同意招标文件内容前提下，我方承诺： 

一、报价：愿以每亩每年报价人民币    仟    佰    拾   元，￥：        元（保留整数），承包上述项目，土地面积55亩，一个标段。

二、项目承包年限：10年。

三、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承担责任。

四、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本投标书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同。

五、我方的投标保证金已按招标文件的要求递交。

大写参照：零（0）、壹（1）、贰（2）、叁（3）、肆（4）、伍（5）

陆（6）、柒（7）、捌（8）、玖（9）   
投标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日期：   年   月   日

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甲方）：               

承包人（乙方）：              

身份证件号:                             

住址:                               

根据《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
2.项目地点：三门县
3.项目承包范围：土地性质为村集体所有、村集体经营的农业种植用地，土地总面积为55亩（面积不再丈量，投标人自行组织踏勘现场）。

项目承包年限

项目承包年限：承包期为10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公历2035年 11  月  13 日止。（不足10年按10年计）。

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总报价人民币（大写）                 (¥            元)；

每年每亩价格：       元，每年承包款共计           元。

2.合同价格形式：总价合同。

3.付款方式：承包款分三期支付。

（1）第一期支付3年承包款       元 ，应于中标公示期满后两天内（下午15:00时前）付清该土地第一期承包款并与招标方签订《三门县浦坝港镇程家村山上建设塘下片土地经营权承包项目合同》，乙方中标后不按时付清承包款或不按时与甲方签订承包合同的，则取消乙方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伍仟元整没收，则本次招标失败，该项目由甲方另行发包。

（2）第二期支付3年承包款      元，2028年10月1日前付清第二期承包款。

（3）第三期支付4年承包款      元，2031年10月1日前付清第三期承包款。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2%。签订合同前汇入业主指定帐户，服务期结束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乙方不按时付清承包款的，则合同终止，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由甲方另行发包，甲方有权处置该土地所有种植物、建筑物、构筑物及附着物。

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如果有）；

（2）投标书（如果有）； 

（3）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双方权利及义务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1、按约定向乙方收取承包款；

2、监督乙方按时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

3、按时向乙方交付三门县健跳镇三核村土地；

4、经营权有争议的，由甲方落实。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1、分包、转包权,转让需经甲方同意；

2、按时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

3、保护土地资源，不得进行破坏资源的掠夺性经营。

其他相关事项

乙方承包后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在承包期内遭受台风，水旱灾其他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的，甲方不负责任，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负。

承包期内，如因政府建设需要征用土地，甲方有权收回土地，涉及该土地的地面附着物补偿费或青苗款补偿归乙方所有。土地征用后，甲方按乙方实际经营时间计算承包款，多收部分承包款退还乙方，退还部分承包款不计利息。

本次土地需按照国家政策种植农作物（不允许种植多年生农作物），不得改变土地性质。土地原有资源乙方不准外运及外卖，处置权归甲方。

种粮大户补助款归乙方所有。

承包期满后，老机耕路、水渠要按原样归还招标人。
甲乙双方要严格遵守本协议规定，双方不得违约。乙方必须按规定按时缴纳承包款，如不按时交款，甲方有权收回土地，终止合同，没收押金，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负。如甲方在承包期内违约，按已上交承包款总额的两倍返还，并退还押金。

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签订。

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签订。

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合同生效

本合同双方自愿订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必须全面履行本合同条款，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期满废止。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伍份，双方各执俩份，监管机构存档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

